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审批
（受国家林业局委托审批事项）
	事项名称
	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审批

	办事指南
	办理机构：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站

收件地址：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政务服务厅
办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3号大森林酒店五层

联系电话：84236675　62029695　62025619（FAX）

办理时限：审定时限：20个工作日
发送、校核、核发时限：10个工作日

办理流程图：（见附图01）
办理方式：网下办理：书面申请
办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林业部关于核准部分濒危野生动物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通知》（林护通字［1993］48号）；《国家林业局公告（2013年12号）》。
办理程序：
一、受理

（一）申请条件：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等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
（二）受理范围：出售、收购、利用人工驯养繁殖所获的梅花鹿、鸵鸟（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物种）、尼罗鳄、湾鳄、暹罗鳄或其产品的行政许可事项。
（三）申请人须提交的申请材料：
1、《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
2、当年首次申请的，需提交证明申请人及相关经营利用者身份、资格的有效文件或材料，以及从事相关活动的背景材料或年度报告；
3、证明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合法来源的有效文件和材料，包括特许猎捕证、驯养繁殖许可证、进出口许可证、执法查没物品处理文书、购销发票、个体谱系证明等相关材料；
4、提交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协议复印件，或提交有关其实施目的和方案的材料，包括实施对象、种类、数量或年度计划、地点、价格、利用方式、责任人等；
（四）数量：有数量限制。在资源允许利用的范围内。
受理标准：
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二、审核

审核标准：

1、 属于局管辖权限范围内的申请
2、 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
3、 可根据需要组织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所需时限不计算在行政许可审批时限内）
　　审核时限：8个工作日
三、审定

审定标准：同审核标准。

　　审定时限：7个工作日
四、发送、校核、核发

发送、校核、核发标准：
1、全套申办材料规范、完整。

2、《行政许可审查记录》规范、完整。

3、受理、审核、审定人员在《行政许可审查记录》上的签字齐全。

4、核发行政许可各项文书及《行政许可决定书》无错误。

5、核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无错误。

发送、校核、核发时限：10个工作日
收费情况：不收费



	表格下载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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